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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重大突发事件背景下，行政权基于国家职能、利益平衡及公共利益等学说，可以突破“控权”理念的

限制，对行政权力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扩张，以达到处理突发事件的目的。但行政权权力的扩张也不应

当是盲目的，否则便会导致独裁以另一种方式出现。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过程中，应当受到法治原则和

比例原则以及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原则的限制。对于行政权扩张后对相关人员造成的损失也应当及时进

行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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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emergencies, administrative power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func-
tions,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which can break through the restrictions of the 
concept of “controlling power” and expand administrative power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so a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dealing with emergencies. But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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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not be blind, otherwise it will cause a dictatorship in another way. In the process of the ex-
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t should be limited by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prin-
ciple of proportion and the principle that basic rights shall not be reduced. Damages caused by re-
levant personnel after the expans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shall also be compensate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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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行政权的相关理念是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一同发展起来的，当初奉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决定了

当时的行政权的权力所涉及范围不会太广。正如威廉·韦德所指出的那样，“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

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可以度过一生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1]。那个年代亦被称之为“消极

行政”年代。随着西方经济危机的出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政府在人类社会

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成为了西方国家快速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推手。在此之后，人们对于行政权力的推崇甚至一度达到了“迷

信”的地步。大量的公民认为政府可以包办一切，并且应当包办一切。基于上述观念的发展曾导致了大

量西方福利国家的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政万能主义的弊端逐步突显出来。尤其是进入到 20 世纪以

来，行政法理论发展的愈加完善之际，人们发现从一个人的出生到坟墓，政府虽然包办了一切，但这种

权力亦存在被滥用的可能。这使得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民的私权利越来越难以得到保

障。就像博登海默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并去正视行政控制中所固有的某些危险。如果

一个公共行政制度只注重结果而不关心人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导致独裁与压迫”[2]。从历史发展的轨迹

我们可以发现，行政权力的两大主题就是限权与扩权。新西兰学者迈克尔·塔格特在《行政法的范围》

一书中便敏锐的捕捉到了行政法在其发展中有“扩张与收缩”的这两个趋向。他指出：“行政法文献中

有许多涉及划界以及所划界线随时间不同而发生的扩张与收缩”[3]。到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再单纯的

满足于控制行政权，行政法学核心理论也由“限权论”变成了“控权论”。(即对于政府的行政裁量权由

数量控制转为了公正程序控制，行政控权理念已经成为当今行政法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为世界各国所接

受。)但无论是“限权”还是“控权”，行政权力的主题始终是“扩张与收缩”。在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

即使在行政“控权”的大背景下，如果遇到重大紧急突发事件，行政权仍有扩张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只

不过行政权的扩张应遵循一定的原则，扩张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2. 突发事件的界定及分类 

学理上一般认为，突发事件就是人们尚未认识到的在某种必然因素支配下瞬间产生的、给人们和社

会造成严重危害、损失且需要立即处理的破坏性事件[4]。重大突发事件是指涉及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

其后果一般会引起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不良后果，而突发事件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一般是强调事

件发生的突然性，其后果不一定是重大的[5]。对于突发事件的定义，国际上大部分国家都比较趋同。我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针对突发事件的定义为，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1.10932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魏佳乐 
 

 

DOI: 10.12677/ass.2021.109328 2369 社会科学前沿 
 

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虽然各

国对于突发事件的概念定义趋同，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所遵循的分类标准、以及所处地理环境

不同，导致各国对于突发事件的分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发生机理和演变过

程将其分为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四大类。2017 年 12 月 29 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最新的突发事件分类与编

码(GB/T35561-2017)。该文件将四类突发事件根据选定的若干属性(或特征)将分类对象逐次地分为若干层

级，每个层级又分为若干类目的分类方法，将突发事件细分为上百种。可以说，该标准基本涵盖了所有

类型的突发性事件，标志着我国突发事件的分类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合理的制度体系。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我国的突发事件种类分类标准日益完善，但在对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研究方面主要还是以定性研究

为主，这种研究大都是在事后和经验的基础上对突发事件进行总结和归类，属于一种静态的事后评估，

不利于突发事件的动态处理。为进一步提升应急预案处置的合理性及快速性，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应该

从事前入手，针对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分级，将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程度与处置紧急程度联系起来，确保

能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调动合理的资源，明确紧急程度[6]。 

3. 行政权力扩张的理论基础 

3.1. 国家职能说 

国家职能说认为，国家存在的基本或最大的理由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当全体人

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国家有义务采取可能采取的手段给予救助[7]。当国家内部发

生了重大突发事件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将会受到威胁，公共秩序也可能遭受到冲击。这时候国民往

往自顾不暇，要求公民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自救基本毫无可能。并且在现代社会，公民已经适应了法治社

会的一切，如同被驯服的“野兽”，加之社会资源被集中掌握在公共部门手中，这时候只能期许与国家

去营救自己的国民。当营救任务交到国家之手，那么国家又应当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这就需要从国家

的存在表现形式去分析。洛克认为，在人类早期内部生活是和谐共处的。但内部的和谐共处也避免不了

外部的入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类通过缔结契约自发的让渡出来部分权利去组建成政府或者国家，

同时国家本身也要受到契约的约束。到后来，洛克又较早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在他的学说中将国

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后来“三权分立”学说被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成为立法权、行政

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进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西方国家权力体制的雏形。现代国家虽然不都是严格按

照“三权分立”思想去建立的，但现代法治国家也大都包含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只是权力

配置的理念不同而已。一旦国家发生重大突发事件，首先立法机关来不及去给行政机关立法授权，其次

司法机关主要负责惩治犯罪分子，一般要到事件结束以后才能发挥作用，这时候有能力去处理问题的只

有行政机关。并且，行政机关掌握国家的行政权力，在处理国家工作事务中掌握了大量的信息、资源以

及经验，因此由其去处理突发事件最合适不过。但由于处理的是突发事件，此时行政机关本身合法的授

权可能处理不了，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必须获得额外的权力才能解决眼下的危机，这便是行政权扩张

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 

3.2. 利益平衡及公共利益说 

在国家建立初期，行政权力曾极度克制，只涉及到战争国防等极个别领域。后来进入到 19 世纪 20
年代以来，行政权便开始不断扩张直至达到顶峰。然而权力终究是权力，行政权也不例外，正如弗里德

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aneke)所言，“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

越正义与道德界限的诱惑。人们可以将它比着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它是不可抵抗的”[8]。人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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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越来越司空见惯，因此行政限权势在必行。时至今日，行政权的核心理念由“限

权”变成了“控权”，但无论是“限权”还是“控权”但其核心目的是在于保障个人私权利不受公权力

的侵害。然而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可能会遭受到突发事件的侵害。在利益衡量的前

提下，很明显公共利益大于私人权益，此时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行政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控权”

理论的限制，对行政权力进行扩张。并且，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不总是冲突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利

益和公共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即使行政权力扩张侵犯到了个人的一些利益，基于更长远的利益的考量，

这样的牺牲也是值得的。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强调唯公共利益论，如果这样的话便会导致独裁和专制以

另一种方式的出现。行政权在公共利益上的扩张必须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紧急状态下进行的，并且确实

是为了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危机过后应当给予受到侵害的个人一定的补偿，以达到个人与

公共利益之间的一个平衡。 

4. 行政权力扩张的途径 

所谓扩权，就是要将不属于自己的权力收归己有，达到集权的目的。现代国家的权力架构已经大大

有别于封建社会时期，封建时期中国古代王权本身就是集各种权力于一身，所谓诸权合一根本没有再次

集权的可能与必要。在现代法治国家的概念下，大多数国家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如

果要达到扩张行政权力的目的，必须要将立法权与司法权部分让渡出去。 

4.1. 行政权的纵向扩张 

我国虽然不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但我国亦将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我国《宪

法》第 57 条和 58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由此

可见，在我国的权力体制下，最高权力机关掌握立法权，立法权的地位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因此我国

并不是三权分立国家。行政权的纵向扩张只能向立法权和司法权方向进行扩张。很明显，立法机关的主

要权力就是立法权，因此行政权向立法权进行扩张时，立法机关需将部分立法权上交。我国《立法法》

第 9 条规定，对于专属于法律规定的事项且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

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这

是常态环境下狭义上的立法委托。在紧急状态下立法机关应当赋予行政机关应急立法权，针对重大突发

性事件有权制定除基本法以外的法律，并且有权暂时中断国内基本法律的适用。当然，这种授权不应该

是永久的，应当有一定是时间限制。如英国的《突发事件法》第 19 条规定，当条件成就时，女王陛下可

以命令议会制定应急法规，但是若可能会严重贻误时机，高级内阁大臣应当制定应急法规。第 25 条规定，

高级内阁大臣所制定应急法规，在制定 30 天之后或在法规确定的更早的时间内应当停止效力[9]。针对司

法权而言，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方面受到了限制。正常情况下，司法机关享有针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行政机关为处理眼前的突发事件采取的一系列行政措

施很可能会侵犯到私人的合法权益。当个人权益受损而得不到及时的救济时，当事人很可能会诉诸法院

寻求帮助。在此时，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极有可能真的违法，如果法院将行政行为撤销，那么可能

出现行政机关一边作出行政行为，法院一边对该行政行为进行撤销的现象，进而导致行政机关的努力白

费，突发事件也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此外，我国《行政法诉讼法》规定了公民提起行政诉讼时，行政

机关负责人需要出庭应诉。不能说这边机关负责人忙着制定解决突发事件的方案，另一边法院催着出庭

应诉，这会导致本身处于突发事件中心的行政机关更加应接不暇。此时，司法机关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

应尽量保持克制，等到危机过后集中审查和裁决。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13 条本身就规定了因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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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事件应对措施，诉讼、行政复议、仲裁活动不能正常进行的，适用有关时效中止和程序中止的规定。

至少在目前法律框架内，采取该项措施还是有法可依的。 

4.2. 行政权力的横向扩张 

我国的行政权力机关分为中央权力机关和地方权力机关。地方政府要接受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统一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也就是说，我国政府部门的设置本身就是一种纵向的权力

领导关系，下级政府要无条件服从上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因此行政权的横向扩张绝对不可能是由地方政

府代行中央政府的职能，只能由中央政府或者说高级别的政府行使低级别政府的职权。在这种情况下，

行政权力的横向扩张主要包含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统一收

归中央或者省、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行使；二是中央或者省、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派出督导组，监督指

导地方政府权力的行使。虽然从理论上讲，上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范围本身要比下级政府大得多，但

是根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不同级别的人民政府行使的行政

职权各不相同，因此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权力向上转移的必要性还是存在的。针对第二种权力扩张方式，

各个学者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我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均规定，

当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在必要的情况下国务院可以派出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那么派出的工作组到底

是国务院直接代行了地方人民政府的行政职权还是说国务院只是到地方去监督和指导相关的处置工作？

这一点还是值得探讨的。但是无论如何，一旦国务院向地方派出工作组，地方人民政府的职权行使肯定

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此时行政权的横向扩张目的也就达到了。 

5. 行政权扩张应遵循的原则 

5.1. 法治原则 

即使在重大突发事件中，行政权力的扩张也不应该毫无边界，其首先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法治原

则，继而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法治原则。广义上的或宽泛意义上的法治就是形式

法治，它表现为：(1) 有法可依；(2) 按规则办事；(3) 只追求形行式正义、程序正义或形式平等，特别

是司法上的一视同仁[10]。行政权力扩张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实施更多的负担性行政措施，但根据法治原则

的要求，要使公民负担更多的义务必须要得到法律授权。可是法律授权从哪里来？能授权的法律位阶本

身必须要高于行政部门法本身，甚至还可以突破某些宪法的规定，那么答案只能到宪法中去寻找。我国

《宪法》2004 年修正案将宪法中的戒严改为紧急状态，《戒严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

合法性。行政法治原则也叫依法行政原则，是我国行政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是指行政机关和官员应

当贯彻公平、诚信、效率理念，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遵守行政程序，适用实体法，依法赋予公民权利，

施加义务，依法要求其承担责任作出合法正确的行政决定和抽象行政行为，并对此承担公法责任的基本

准则[11]。这是所有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都要遵循的行政基本原则。因此，我们应当及时制定一部《紧急

状态法》来取代《戒严法》，并在《紧急状态法》中授予行政机关在紧急状态下行使行政应急权，这样

既能达到行政权力扩张目的又符合了行政法治原则。 

5.2. 比例原则 

“手段符合目的是法律中使用的惟一正当化办法”[12]。这句话是关于比例原则最直白的表述，其基

本意思是手段要和目的相适应。在行政扩权的过程中，虽然行政机关有法律的明确授权，立法机关与司

法机关要将部分权力予以让渡，公民亦在此期间要负担更多义务，但并不是说法律中规定的所有权力要

一次到位的赋予行政机关。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在深层次下还包含以下三个含义，即妥当性、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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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平衡性。但就此处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必要性，即上文所讲的手段与目的要相适应。概言之，就是

在行政权扩张的过程中，以所达目的为基准，能让立法机关少让渡权力就少让渡权力，能不限制司法权

的行使就尽量不去限制司法权的行使，能少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少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 

5.3. 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原则 

行政权力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集中多的权力去处理突发事件，在此过程中，

有可能会涉及到公民权利的限制。但公民的权利是宪法所赋予和保障的，这就涉及到行政机关集部分立

法权、司法权于一身时能否有突破宪法的资格。上文提及，行政权力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可以紧急扩张，

但其首要的前提是要遵循法治原则，即在法律授权的框架内对行政权进行扩张。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宪法授权的法律能否突破宪法本身？答案无非是可以或者不可以两种观点。认为可以的学者观点的主要

理由是，宪法本身就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产物，当国家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导致国家面临生死存

亡关头时，如果此时不能突破宪法本身的规定去拯救国家，那么一旦国家本身消亡，宪法自然也归于消

灭。如果没有国家对公民权利予以保障，除了那些人类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其他权利便会荡然无存。

认为不可以的学者主要观点是，不管是立法权、行政权还是司法权，其权力本身都是宪法所赋予的，立

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均不可限制或者减少公民权利。行政机关即使

集立法、司法权力于一身，在没有法定情形未经法定程序仅以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为理由去削减公民权利

显然是背离基本的形式法治的要求的。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有道理，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靠

“站队”就可以解决的，最重要的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国宪法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还有人格尊严、受

教育权等等，这些权利并非通通不可以限制。像公民的财产权、受教育权、劳动权、人身自由、集会、

游行等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像公民的人格尊严、生命权、宗教信仰自由等基本

权利任何时候不应该受到限制和克减。 

5.4. 事后补偿原则 

前面三个原则主要针对行政权力在扩张前以及扩张时应当遵循的原则和受到的限制，而事后补偿原

则主要是针对行政扩权之后遗留下的问题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在行政权力扩张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

征用公民的合法财产，使得公民的财产权受到侵犯。我国《宪法》、《突发事件应对法》、《戒严法》、

《防震减灾》法等诸多法律均规定了个人和单位财产被征用时应当给予补偿的规定。但是如果在行政权

扩张的过程中侵犯到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等权利应当如何处理？在处理突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基于行

政应急原则，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行使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作出的限制决定并不违

法，而现行《国家赔偿法》大部分关于申请国家行政赔偿的申请前提是先行为违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当事人申请获得国家赔偿的资格。虽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可以对个人权利进行限制，但社会

的秩序和安全、个人的自由和幸福从来不是社会治理的矛盾概念，以社会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因此也并不

为现在政府所提倡[13]。我们在对个人权利限制之后，更要注重给予当事人以救济和补偿的途径。很遗憾

的是，我国诸多法律法规针对补偿的规定都很模糊，只是说给予补偿，并没有强调合理性更没有强调公

平性，这就使得各地的补偿标准各不相同，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目前首先要做到的是在宪法中引入“公

平补偿”原则，从宪法的层面保障补偿的公平性，其次应当设立《国家补偿法》以明确补偿的标准，最

后要建立国家补偿公示机制，将补偿结果予以公示。 

6. 结语 

虽然在今天行政法学的时代主题是“控权”，但我们亦应当考虑到现在的我们已经处于乌尔里希·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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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所说的“风险社会”时代。在这个时代，风险的发生具有极度不确定性，这就赋予了行政权力在特殊

背景下扩张的可能性。但行政权力的扩张不应当是盲目的，首先应当依法进行扩张，在扩张的同时遵循

比例原则和基本权利不得克减原则，最后对行政扩权造成的损害进行及时合理的补偿。虽然针对重大突

发事件我国已经有了《突发事件应对法》予以应对，各级政府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应急预案。但这些还

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其中有过多过于笼统和宣示性的规定，不利于实际操作。行政权力扩张始终需要

一个明确的授权和限度，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应当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进行及时的修订，废除《戒严法》，

设置新的《紧急状态法》予以取代，这样才能依法对行政权进行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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